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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会议、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根据《广东省普通高校贯彻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暂

行规定》、《中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委员会院级党组织工作规则》

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工作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一、学院一般每周一上午分别召开党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

议，其中党委会议由书记主持，党政联席会议由院长、书记共同

主持，全体院领导参加会议，根据议题需要安排相关人员列席会

议；党政办主任列席会议并负责记录。

二、会议召开的前一个周五中午前由各分管院领导负责提出



议题，包括需要讨论的事项和一周内主要工作情况通报。议事事

项需符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规定

的议题范围有关要求，同时需包括以下内容：

（一）学院发展规划，包括办学项目调整、项目开拓、每学

期的工作计划、办学场地调整和建设、学历教育学生毕业和学位

条件设置、审议合作项目协议等；

（二）学院内部管理，包括架构调整、部门设置、管理规章

制度的制定或修订；

（三）人事管理，包括岗位设置与调整、干部任用、人员招

聘、员工考核、员工奖励与处罚、薪酬方案的制定与调整；

（四）金额超过一万元的工程维修和设备采购项目；

（五）学生违纪处分决定。

以上事项中，学院发展规划（学历教育学生毕业和学位条件

设置、审议合作项目协议）、人事管理、工程维修和设备采购先

由党委会议讨论并提出意见，再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确定。

三、需要讨论的议题需符合以下要求：

（一）事先经过充分调研，事项介绍清楚、情况分析明确、

建议措施具体；

（二）相关佐证材料翔实，职能部门和分管院领导需签署意

见；

（三）需经过相关常设机构讨论的事项需附有讨论意见。

四、党政办公室负责收集和审理各分管院领导申报的议题，



对于材料不齐或不成熟的议题商请相关院领导及职能部门补充

材料或建议延迟上会，议题和材料于每周五下午上班后报给院

长、书记审阅。

五、院长、书记对上会议题和材料严格把关，对于认为不适

合上会的议题不安排上会。

六、党政办公室负责于每周五下午下班前将院长、书记审阅

批准上会的议题和材料发给全体参会院领导，并提醒利用周末认

真审阅材料，熟悉需要讨论的事项；议题确定后原则上不再增加

议题。

七、党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严格按照议题进行，做到“一

事一议”，主持人负责控制会议进程和把控时间，与本次议题无

关的事项不在会上讨论，无特殊情况不临时增加议题。

八、各分管院领导对于提出的议题负责介绍有关情况，需讨

论的事项提出倾向性意见，通报的事项只简单进行通报。

九、各位参会院领导对于需要讨论的事项均需发表意见，需

要表决的需明确表态。

十、会议记录人负责按照规定做好会议记录，包括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主持者、参会人员和缺席人员等要素，详细记录

议题事项、参会人员发表的意见、会议决议和表决情况等。

十一、会后由党政办负责及时撰写会议纪要，经院长、书记

签批后发给各位院领导和相关列席会议人员。

十二、会议决定的事项由各分管院领导负责向相关部门传




